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874號

                                    114年3月24日辯論終結

上  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張  軒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財政部                                     

代  表  人  莊翠雲             

訴訟代理人  洪嘉蘭             

            徐嘉莉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自民國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於花蓮

縣境內開採礦石907,287公噸，被上訴人依109年7月30日制

定公布「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

系爭自治條例）作成110年2月8日花稅土字第1100230979號

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

同）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上訴人不服，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

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後，乃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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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審輔助參加

人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謂：：

　㈠花蓮縣先後制定四部關於礦石稅之自治條例，相關稅率規

定，詳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其中，105年6月28日制定「花蓮

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

項就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稅率30％部分，業經兩造

爭訟，而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認定牴觸地方稅法

通則第4條第1項對於「地方稅」之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30

條第1項規定，認定此部分應為無效，被上訴人據此作成之

各期核課處分，稅率超過上限部分當屬違法為由，撤銷復查

決定及訴願決定確定在案。基於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兩造爾

後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所生爭議，後訴訟法院於法律與

事實狀態均未變更之情況下，當然應以前開判決關於訴訟標

的所據原因事實範圍內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前自

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是否超過上限，因之無效之認

定，不能為相反於該等確定判決內容之判斷，雖屬當然。惟

原處分據以作成之系爭自治條例，與前自治條例雖屬就同一

稅目所為之規範，但係經改選之花蓮縣議會基於新民意，新

資料所決議通過之新自治法規。是而，原審於原處分是否違

法而侵害上訴人權利之判斷上，乃至於原處分所據系爭自治

條例第6條第1項是否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而無

效之認定上，並無援引上開本院判決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

項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指

其為本件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力所及，因此受其拘束之可能。

再者，前自治條例相較於原判決附表所示101年10月18日公

布之「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所規定開

採每公噸課徵10元之原稅率，稅率提高7倍，上開確定判決

因此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30％部分為無效

之認定。然此，並非通案規範審查，只發生審判個案拒絕適

用之效力；因而，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於非上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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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適用上，仍係經花蓮縣議會三讀通過，而經輔助參加人

備查後公布之有效地方自治法規。前自治條例有效施行4年

後，後續經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公布之稅率，與前自治

條例所規定者並無不同，均為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礦石

稅，亦即，系爭自治條例之稅率較諸前自治條例之原稅率，

調幅為0％，並無調幅超過30％之情事。是故，即令逕援用

前揭確定判決所示，系爭礦石稅屬於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

項所示之地方稅，稅率調幅以30％為上限之法律見解，也無

從推導出上訴人所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規

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乃為無效」之結論，

合先指明。

　㈡地方自治屬於受憲法所保護的公法制度，實踐上，財政基礎

是絕對必要考量因素；若其財政、稅賦該等自治權之核心內

容，始終受限於中央立法權之干擾，無穩固而充足之財源以

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所需之經費，自治功能即不能發揮。中

央過度限制地方稅捐立法高權之法律，以致地方不能基於住

民自治以取得相當財源辦理自治事項者，當屬違憲。而地方

稅法通則之制定，當不以壓縮地方稅捐高權為本旨，反之，

是在「確保」其有實體法依據行使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

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及課稅立法權。當然，地方之稅捐

高權並非漫無以限制，依其所規範稅務事項之本質，本應以

憲法上課稅正義為其限界。除此之外，基於憲法採取中央與

地方均權制度，中央已得藉財政收支劃分法就較為重要之稅

源及收入予以分配，地方稅法通則再就地方稅捐高權行使設

限，就必須盡量限縮於地方之稅源規範基礎有「歸於中央統

一之必要」而應由中央統籌規劃此部分，如再基於多餘之考

量，尤其是重複評價憲法課稅正義業經考量之事由，並委由

中央法律統一設限，致使地方自治團體無法藉由住民自決以

因地制宜，即係破壞憲法上保障之地方自治制度，應屬違

憲。申言之，中央已藉財政收支劃分法掌握重要稅源及收入

並得分配，則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土地管轄之權限，對於管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土地範圍內所具有稅捐負擔能力之稅捐財課徵稅捐，以提供

公共服務，如何選擇稅捐財及其內涵，於憲法上課稅正義之

限界內，應委由住民自決而定期受民意檢驗，並不容立法者

再以法律形成空間為由，藉由法律規範而加以干預或進行調

整。特別地方稅是否開徵或停徵，客體、主體、稅基、稅率

及稅捐優惠等稅捐構成要件，本來就是地方自主立法，稅率

是否調高及調高之幅度，均為稅捐構成要件之內涵，如稅率

過高或稅率提升過劇，有違憲法上課稅正義，大可透過憲法

解釋使該特別地方稅自治條例無效；但如以「平緩開徵」以

避免激進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思考，而於地方稅法通則統一設

定稅率各期調升之幅度，則限制稅率無異於限制開徵，乃侵

害地方自治權，而有違憲之虞。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

「地方稅」，文義上雖除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下稱法

定地方稅）外，也可兼及於「特別地方稅」，但透過歷史、

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均以專指「法定地方稅」為適當。

尤其，基於合憲性考量，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關於「地方

稅」之解釋，必須目的性限縮為「法定地方稅」，亦即，中

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

秩序之統一之名，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法定地方稅

率之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

開徵」之特別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

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

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

稅」，限縮解釋為「法定地方稅」乃為必然。

　㈢系爭礦石稅乃花蓮縣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並衡平礦石

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而就花蓮縣

政府土地管轄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稅捐，業據系爭自治

條例第1條所明揭；並非就中央立法之地方稅調高稅率予以

開徵之法定地方稅，而係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轄區內環境保

護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9款第2目參照），開闢自

主財源新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當不受地方稅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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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4條第1項規定30％調幅之限制。當然，系爭礦石稅之課

徵仍必須遵循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系爭自治條例之

制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之要件並

無不合，系爭礦石稅之課徵符合稅捐法定之要求。再者，系

爭礦石稅經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

元驟然調高為70元，幾經訴訟而生是否違憲之爭議，迄系爭

自治條例109年公布，花蓮縣議會仍維持每開採1公噸課徵70

元之決議，對照時空背景因素觀察，顯然花蓮縣就系爭礦石

稅之課徵，已然由財政收入之主要目的，因環保意識抬頭，

認知礦石開採所形成之環境危害，復育不易，花費雖難以精

確評估，但必然至鉅，因將之轉型為環境保護為主要目的之

「環境稅」，蘊含將開採行為對花蓮縣山林保育、水土保持

及自然景觀影響所生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由開採礦石業者負

擔之意旨，於量益原則之審查上，其課稅並不乏其正當性。

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其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

高為70元時，因欠缺有效之評估資料，復無任何實證經驗，

是否影響礦石業者從事該等行為之可能性，確有不明。然

則，前自治條例之施行，固然調高了礦石稅，無異於調高了

礦石業者之成本，但相對應所得降低，屬於國稅之所得稅也

隨之降低，損益同歸之情況下，尚無任何業者因此無法經營

而退場之情事發生；同時，系爭自治條例制定時，雖仍無核

算機制足以具體說明計徵標準，但花蓮縣政府已舉辦公聽

會，並提出「花蓮縣政府業者衝擊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

（下稱評估報告）供花蓮縣議會參考，就該報告所述，103

年至107年全國開工礦區及面積之減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

同時期全國開採量、銷售量下滑幅度也均高於花蓮縣，足徵

花蓮縣礦石開採業者尚不致因系爭礦石稅高於全國其他各縣

市，而市場競爭力下滑，也無因此退出市場之可能。因之，

花蓮縣議會決議以系爭自治條例維持前自治條例關於每開採

1公噸徵收70元礦石稅之稅率，既有其量益課稅上之正當理

由，復顯然未絞殺業者生存，應認此決定並未違背憲法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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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稅正義上之要求，並未逾越立法限界，而為地方稅捐高

權所享有之立法形成空間。

　㈣綜上，系爭自治條例課徵系爭礦石稅，乃為花蓮縣此一地方

自治團體於法定地方稅外，為籌措財源、保護環境，就土地

轄區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不

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就法定地方稅所設調幅30％之限

制，且核其稅率之制訂，於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無

違。被上訴人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為課稅依據，適用該條例第

6條第1項所示稅率，以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63,5

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認事用法，均無不合等

語，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之結果尚無不合，茲予

補充論述如下：

  ㈠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與監督

    ⒈我國對於地方實施自治提供制度性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

憲法或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498

號解釋文即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

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

立之地位」。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文：「地方自

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

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一般認為所謂地方

自治權包括自主組織權及自治立法權，惟在單一國體制下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60段）地方自治

團體係由國家劃分而出，其行為仍應符合國家秩序之要

求，故而國家仍應施予監督。為維護地方自治團體之獨立

性，國家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之監督，僅能施以合法性之監

督。

    ⒉又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地方自治之本旨，為處理其自治事項

所必須支出之經費，必須有自行籌措財源之權能，即所謂

財政自主權，同時賦予課稅立法權，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

6款即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縣財政及縣稅。……」另依憲法第107條第7款規定「國稅

與省稅、縣稅之劃分」，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財政收支

劃分法由是制定。該法於88年1月25日修正前第7條明文

「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之依

據。」復為確保地方自治事項之運作，除中央分配予統籌

款支應以外，並容許其自籌財源，88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

劃分法第12條第1項明定7項稅目，為直轄市及縣（市）

稅。迄至91年地方稅法通則制定公布，作為88年1月25日

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第7條所指之「省縣立法之依

據」，規定租稅種類、課徵限制、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

具體之規定，作為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地方稅條例之框架，

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第110條第1

項第6款賦予之立法權（釋字第277號解釋參照）。地方稅

法通則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

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

事項不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

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

業。四、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

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

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

規定重行辦理。」第6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

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

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

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

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㈡地方稅務事件之司法審查：

  我國對於地方課稅立法權之監督，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

辦理，於完成立法程序後，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輔助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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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及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合法性審查並予備查。此一備查程序

為制定自治條例應踐行之程序，旨在落實上級機關之監督，惟

究與國會之立法程序仍屬有別，故地方稅自治條例雖經上級機

關備查，惟對於條例有無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指與憲

法、法律牴觸而無效之情事，法院自得本諸地方稅法通則之框

架及憲法原則予以審查。

㈢經核：

  ⒈系爭自治條例尚未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

款、第2款、第4款規定：

    ⑴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各款，為對於地方自治團體

課徵地方特別稅之一般限制，第1款「轄區外之交易」，

係以轄區為分界，其目的在於避免地方課徵權之衝突，並

防止重複課徵影響人民權益，故稅捐稽徵機關不能對轄區

外之交易開徵。第2款「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

品等」，乃為避免對於具流通性天然資源課稅，可能轉嫁

而由轄區外使用資源之產業負擔之稅捐輸出，故予限制。

第4款「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

項」，輔以「公益」作為衡量基準。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自治條例核課礦石稅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一節，經核：

　　　①稽之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文義「凡於本縣開採礦石

者」，應課予賦稅；第6條不分礦石種類，均按礦石開

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並非區別礦石種類而訂定不同

　　　　之稅率。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對採取礦石行為課徵稅

賦，非以礦石本身為稅基，而採礦行為於花蓮縣境內即

已完成，無涉轄區外交易之問題；又系爭自治條例既係

針對採礦行為課稅，非對礦石價值課稅，即非對「流通

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稅。故系爭自治條

例並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

之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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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又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明文立法目的之一，在為衡平礦

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第1

0條規定稅課之分配，應以一定比例分配各鄉市鎮用於

補助建設、復育景觀之用。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以衡

平採礦行為對於環境永續之破壞為其目的之一，不僅

不致損及公益，反可充裕縣庫財源以資從事環境維護

事務。又輔助參加人於本院以陳述意見狀表示，略

以：「營利事業以年度收入總額扣除成本、費用、損

失及稅捐後之所得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扣除

項目，不僅限地方立法之特別稅課，亦包括所繳納中

央立法之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爰舉凡業

者進行營業活動所需繳納之稅捐，依稅法規定，即可

自營利事業收入中扣除，又不論中央或地方立法之稅

捐，皆為全國財政系統之一環，應不滋生因地方政府

開徵地方稅，導致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少，而損及國家

整體利益之情事。」等意見（見本院卷三第11頁）。

輔助參加人為主管全國財稅事務之主政機關，綜理稅

收及運用事宜，本於職權審認同一事業因繳納地方特

別稅致所得減少，而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併予減

少，不致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並無不可採取之慮。上

訴人指此併徵地方特別稅有損國家利益一節，自無可

採。　　

　　　③綜上，系爭自治條例核課地方稅，並無違反前揭地方特

別稅核課範圍之3種限制。

　  ⑶綜核，原判決就上訴人主張此項爭點是否可採，並未敘明

其不予採取之理由，固有理由未備，惟並不影響判決結

果，上訴人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

但書第1、2、4款之規定，應屬無效，原判決為理由未

備，應予廢棄一節，亦難成立。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並無牴觸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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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

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

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係對於地方稅

自治條例施行期限之限制。為保障地方自治事項之推動，

地方自治團體擁有一定之財政自主，地方稅之課徵即為工

具之一。惟其施行之結果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之負擔，

上開限期規定給予納稅義務人一定預期，以規劃其因應稅

額負擔之營運對策。同時，既係課予納稅義務人之不利

益，在施行期限屆滿後有繼續課徵之必要時，當循制定地

方稅自治條例之正當立法程序辦理，重行評估地方自治團

體轄區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對於納稅義務人經濟行為所

提供之助益、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及課稅之必要性等

關係課徵地方特別稅為合憲、合法所應考量之事項，並依

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經由地方議會完成立法程序及報

請核備，自不待言。本件系爭自治條例係在前自治條例屆

期失效後，經由花蓮縣議會於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並

已報請輔助參加人邀集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及學者等

多人進行審議作成決議，而以輔助參加人109年7月24日台

財稅字第10904605192號函予以備查，此為原審所確定之

事實，故系爭自治條例為重新經由新的住民意志所形成，

並踐行報請備查程序之一部新條例，據以核課其施行期限

內（自生效起算1年）之地方礦石稅。

    ⑵查系爭自治條例為一新課徵依據，有其重行辦理之立法裁

量，其合法、合憲與否，應就其規範內容予以審究。系爭

自治條例制定之稅率，並非在前自治條例施行中調高稅

率，即不致有上訴人所指系爭自治條例「將既定稅率調

高」為違法之爭議。原判決關於系爭自治條例所課徵之地

方稅為任意地方稅性質，不受調高稅率之限制之論斷，屬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贅論。故上訴人所為系爭自治條例關

於稅率之制定，乃牴觸本院前確定判決針對前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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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稅率於施行期間自每公噸10元調高為70元之指摘一

節，即因與判決結論無影響，本院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之稅率，按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

徵，並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量益課稅原則：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係針對輔助參加人函釋認為被

繼承人死亡日後之利息應歸繼承人之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所

為，解釋文指出：「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

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

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

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指出量能課稅原

則為稅法合憲性之指標。另地方特別稅之立法正當性，係

基於業者利用地方公共設施、服務或地方資源，以發展其

產業而受益，相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為維護轄區內因業者之

利用而耗損之公共設置、天然資源，而有成本、費用之負

擔，應由業者予以分攤，於此即有學說上所謂量益原則之

適用。徵諸輔助參加人於本院說明，主管機關制定各類中

央稅目稅率之立法裁量，其所衡酌之因素，包括稅目特

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至於

量能原則及量益原則之考量，則視稅目而定，例如直接稅

如所得稅等採取累進稅率，以符合量能原則；間接稅如營

業稅等，納稅義務人非最終負擔者，即無量能原則之適用

（見本院卷二第84頁）。亦即關於課徵稅賦之各項原則，

應隨各種稅目之性質差異而有不同程度之考量。地方特別

稅之本質既係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區域內之公共設施、天然

資源之利用，應重在量益原則之調控。再者，地方自治團

體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於自治事項範圍內，其對於如何

發展建設其所在區域，有政策決定權，同時搭配應有如何

規模之財源以供支應，應屬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事項，司

法審查上不應過度干預。關於地方特別稅稅率之決定，地

方自治團體秉持與中央立法裁量相同之考量，即稅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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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因素決

之，除非顯然違法、違憲外，司法審查應予尊重。

　　⑵經核，花蓮縣政府提案審查系爭自治條例及陳報審議時，

提出評估報告，從花蓮縣縣區內蘊含豐富且不具再生性質

之礦石資源，歷經業者多年來之開採，說明對於景觀、環

境、生態及公共運輸產生不利影響，並相對排擠花蓮縣特

有臺灣後花園觀光產業之發展，所致生之社會成本，基於

使用者付費原則，外部成本應內部化，並冀以價制量，避

免過度開發等考量，因而擬定系爭自治條例，向礦業權者

課徵地方特別稅等語。本院審認採取礦石並為運送之經濟

活動，對於業者之獲益，及對於當地景觀、水土、交通運

量所生不利影響，利與害均相對於數量之增加而隨之擴

大，花蓮縣政府提案於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具體規定以開

採噸數計稅，即以開採數量作為衡量業者之利與對於當地

之害之標準，用為計算業者之應付稅額，其審酌之因素並

無不當，所為之立法裁量並無悖於量益原則之精神。另評

估報告尚敘明「就縣內二大礦業權者，大理石全數自採自

用，可以自行吸收轉入生產成本，其他礦業權者之自用部

分可轉入生產成本，售出部分可轉嫁於銷售價格上」「在

本縣開採之礦石，大理石佔99％，其中約有80%係作水泥

使用……依據現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

例第6條規定，大理石每公噸課徵70元特別稅，按每公噸

水泥約需用1.4公噸之大理石（附件6），及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公布108年12月一般散裝水泥價格2,260元計算，

特別稅占售價之4.34%；若按袋裝水泥價格148元計算，特

別稅更僅占售價之3.31%（附件5）。」並輔以附件6之工

業研究院說明：以105年為例，亞泥、台泥每公噸水泥使

用1.59公噸、1.38公噸石灰石，及附件5大宗資材漲跌幅

趨勢分析圖，顯示108年水泥價格為每公噸2,260元為佐

證，即由主要業者之產銷面說明礦石稅於業者之負擔占比

極微。故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訂定裁量並非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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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指為有恣意之違法。原審論以前自治條例所定稅率已是

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雖然增加，但成本提供使營利事

業所得稅下降，損益同歸之結果並無業者退場，由客觀事

實以論，尚屬覈實。

    ⑶至上訴人主張以每公噸70元計算其應納稅額，占其當月淨

所得之90%以上，已屬過苛而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一節。按

地方特別稅之開徵，既寓有分攤修復地方設施、天然景觀

之意義，其公益之維護更重於業者之營運私益，量能課稅

原則之適用，應以不致形成絞殺為度，以衡平業者之私益

與住民之公益。由前述花蓮縣政府所提出之評估資料，可

知108年12月一般業者採取大理石製成水泥之售價可達每

公噸2,260元，並指出從經營策略以觀，非供自製水泥而

係供銷售之採礦業者，可將稅負轉嫁於銷售價格上。上訴

人持續以低價出售所採得之礦石，致不堪稅負，乃應從營

運策略上思考如何增加其營收，尚難以其低價銷售獨厚下

游廠商之私益考量，推稱本件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另上訴

人指出於系爭自治條例所召開之審議會，與會之經濟部向

被上訴人建議減低徵收價格，以免造成業者過度負擔，及

應有核算機制，避免未來計徵標準浮濫制定等節，均屬本

於經濟部立場為業者發聲所為之建議事項；另該部指出前

揭報告引用該部數據製作「103年至107年花蓮縣及全台礦

石生產量明細表」有引用錯誤情事，稽之該明細表係花蓮

縣政府用以說明全國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幅度，均高

於花蓮縣境內業者，即難以顯示花蓮縣礦石生產量及銷售

量下滑與該縣提高稅率有正相關。以上經濟部與會所表達

之意見，經核與系爭自治條例關於訂定稅率之裁量因素，

欠缺具體關連性，不足以證立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以採取

礦石每公噸課徵70元為違法、違憲。原審就此爭點雖未為

探究並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亦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故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前開經濟部之意見，亦未依職權

調查評估報告資料之真實性，有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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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有應調查事項未予調查，而構成判決理由不備之當

然違背法令，應予廢棄等語，均不足採。

　㈣綜上，本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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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874號
                                    114年3月24日辯論終結
上  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張  軒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財政部                                      
代  表  人  莊翠雲              
訴訟代理人  洪嘉蘭              
            徐嘉莉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自民國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於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907,287公噸，被上訴人依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作成110年2月8日花稅土字第1100230979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後，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審輔助參加人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謂：：
　㈠花蓮縣先後制定四部關於礦石稅之自治條例，相關稅率規定，詳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其中，105年6月28日制定「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就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稅率30％部分，業經兩造爭訟，而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認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對於「地方稅」之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認定此部分應為無效，被上訴人據此作成之各期核課處分，稅率超過上限部分當屬違法為由，撤銷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確定在案。基於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兩造爾後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所生爭議，後訴訟法院於法律與事實狀態均未變更之情況下，當然應以前開判決關於訴訟標的所據原因事實範圍內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是否超過上限，因之無效之認定，不能為相反於該等確定判決內容之判斷，雖屬當然。惟原處分據以作成之系爭自治條例，與前自治條例雖屬就同一稅目所為之規範，但係經改選之花蓮縣議會基於新民意，新資料所決議通過之新自治法規。是而，原審於原處分是否違法而侵害上訴人權利之判斷上，乃至於原處分所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是否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之認定上，並無援引上開本院判決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指其為本件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力所及，因此受其拘束之可能。再者，前自治條例相較於原判決附表所示101年10月18日公布之「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所規定開採每公噸課徵10元之原稅率，稅率提高7倍，上開確定判決因此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然此，並非通案規範審查，只發生審判個案拒絕適用之效力；因而，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於非上開個案之適用上，仍係經花蓮縣議會三讀通過，而經輔助參加人備查後公布之有效地方自治法規。前自治條例有效施行4年後，後續經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公布之稅率，與前自治條例所規定者並無不同，均為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亦即，系爭自治條例之稅率較諸前自治條例之原稅率，調幅為0％，並無調幅超過30％之情事。是故，即令逕援用前揭確定判決所示，系爭礦石稅屬於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示之地方稅，稅率調幅以30％為上限之法律見解，也無從推導出上訴人所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規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乃為無效」之結論，合先指明。
　㈡地方自治屬於受憲法所保護的公法制度，實踐上，財政基礎是絕對必要考量因素；若其財政、稅賦該等自治權之核心內容，始終受限於中央立法權之干擾，無穩固而充足之財源以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所需之經費，自治功能即不能發揮。中央過度限制地方稅捐立法高權之法律，以致地方不能基於住民自治以取得相當財源辦理自治事項者，當屬違憲。而地方稅法通則之制定，當不以壓縮地方稅捐高權為本旨，反之，是在「確保」其有實體法依據行使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及課稅立法權。當然，地方之稅捐高權並非漫無以限制，依其所規範稅務事項之本質，本應以憲法上課稅正義為其限界。除此之外，基於憲法採取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中央已得藉財政收支劃分法就較為重要之稅源及收入予以分配，地方稅法通則再就地方稅捐高權行使設限，就必須盡量限縮於地方之稅源規範基礎有「歸於中央統一之必要」而應由中央統籌規劃此部分，如再基於多餘之考量，尤其是重複評價憲法課稅正義業經考量之事由，並委由中央法律統一設限，致使地方自治團體無法藉由住民自決以因地制宜，即係破壞憲法上保障之地方自治制度，應屬違憲。申言之，中央已藉財政收支劃分法掌握重要稅源及收入並得分配，則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土地管轄之權限，對於管轄土地範圍內所具有稅捐負擔能力之稅捐財課徵稅捐，以提供公共服務，如何選擇稅捐財及其內涵，於憲法上課稅正義之限界內，應委由住民自決而定期受民意檢驗，並不容立法者再以法律形成空間為由，藉由法律規範而加以干預或進行調整。特別地方稅是否開徵或停徵，客體、主體、稅基、稅率及稅捐優惠等稅捐構成要件，本來就是地方自主立法，稅率是否調高及調高之幅度，均為稅捐構成要件之內涵，如稅率過高或稅率提升過劇，有違憲法上課稅正義，大可透過憲法解釋使該特別地方稅自治條例無效；但如以「平緩開徵」以避免激進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思考，而於地方稅法通則統一設定稅率各期調升之幅度，則限制稅率無異於限制開徵，乃侵害地方自治權，而有違憲之虞。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文義上雖除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下稱法定地方稅）外，也可兼及於「特別地方稅」，但透過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均以專指「法定地方稅」為適當。尤其，基於合憲性考量，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關於「地方稅」之解釋，必須目的性限縮為「法定地方稅」，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名，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法定地方稅率之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特別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限縮解釋為「法定地方稅」乃為必然。
　㈢系爭礦石稅乃花蓮縣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並衡平礦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而就花蓮縣政府土地管轄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稅捐，業據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所明揭；並非就中央立法之地方稅調高稅率予以開徵之法定地方稅，而係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轄區內環境保護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9款第2目參照），開闢自主財源新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當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30％調幅之限制。當然，系爭礦石稅之課徵仍必須遵循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系爭自治條例之制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之要件並無不合，系爭礦石稅之課徵符合稅捐法定之要求。再者，系爭礦石稅經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高為70元，幾經訴訟而生是否違憲之爭議，迄系爭自治條例109年公布，花蓮縣議會仍維持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之決議，對照時空背景因素觀察，顯然花蓮縣就系爭礦石稅之課徵，已然由財政收入之主要目的，因環保意識抬頭，認知礦石開採所形成之環境危害，復育不易，花費雖難以精確評估，但必然至鉅，因將之轉型為環境保護為主要目的之「環境稅」，蘊含將開採行為對花蓮縣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影響所生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由開採礦石業者負擔之意旨，於量益原則之審查上，其課稅並不乏其正當性。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其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高為70元時，因欠缺有效之評估資料，復無任何實證經驗，是否影響礦石業者從事該等行為之可能性，確有不明。然則，前自治條例之施行，固然調高了礦石稅，無異於調高了礦石業者之成本，但相對應所得降低，屬於國稅之所得稅也隨之降低，損益同歸之情況下，尚無任何業者因此無法經營而退場之情事發生；同時，系爭自治條例制定時，雖仍無核算機制足以具體說明計徵標準，但花蓮縣政府已舉辦公聽會，並提出「花蓮縣政府業者衝擊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下稱評估報告）供花蓮縣議會參考，就該報告所述，103年至107年全國開工礦區及面積之減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同時期全國開採量、銷售量下滑幅度也均高於花蓮縣，足徵花蓮縣礦石開採業者尚不致因系爭礦石稅高於全國其他各縣市，而市場競爭力下滑，也無因此退出市場之可能。因之，花蓮縣議會決議以系爭自治條例維持前自治條例關於每開採1公噸徵收70元礦石稅之稅率，既有其量益課稅上之正當理由，復顯然未絞殺業者生存，應認此決定並未違背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上之要求，並未逾越立法限界，而為地方稅捐高權所享有之立法形成空間。
　㈣綜上，系爭自治條例課徵系爭礦石稅，乃為花蓮縣此一地方自治團體於法定地方稅外，為籌措財源、保護環境，就土地轄區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就法定地方稅所設調幅30％之限制，且核其稅率之制訂，於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無違。被上訴人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為課稅依據，適用該條例第6條第1項所示稅率，以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認事用法，均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之結果尚無不合，茲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與監督
    ⒈我國對於地方實施自治提供制度性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或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文即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文：「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一般認為所謂地方自治權包括自主組織權及自治立法權，惟在單一國體制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60段）地方自治團體係由國家劃分而出，其行為仍應符合國家秩序之要求，故而國家仍應施予監督。為維護地方自治團體之獨立性，國家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之監督，僅能施以合法性之監督。
    ⒉又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地方自治之本旨，為處理其自治事項所必須支出之經費，必須有自行籌措財源之權能，即所謂財政自主權，同時賦予課稅立法權，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即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六、縣財政及縣稅。……」另依憲法第107條第7款規定「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由是制定。該法於88年1月25日修正前第7條明文「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之依據。」復為確保地方自治事項之運作，除中央分配予統籌款支應以外，並容許其自籌財源，88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2條第1項明定7項稅目，為直轄市及縣（市）稅。迄至91年地方稅法通則制定公布，作為88年1月25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第7條所指之「省縣立法之依據」，規定租稅種類、課徵限制、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之規定，作為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地方稅條例之框架，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第110條第1項第6款賦予之立法權（釋字第277號解釋參照）。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事項不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6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㈡地方稅務事件之司法審查：
  我國對於地方課稅立法權之監督，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辦理，於完成立法程序後，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輔助參加人及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合法性審查並予備查。此一備查程序為制定自治條例應踐行之程序，旨在落實上級機關之監督，惟究與國會之立法程序仍屬有別，故地方稅自治條例雖經上級機關備查，惟對於條例有無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指與憲法、法律牴觸而無效之情事，法院自得本諸地方稅法通則之框架及憲法原則予以審查。
㈢經核：
  ⒈系爭自治條例尚未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
    ⑴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各款，為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課徵地方特別稅之一般限制，第1款「轄區外之交易」，係以轄區為分界，其目的在於避免地方課徵權之衝突，並防止重複課徵影響人民權益，故稅捐稽徵機關不能對轄區外之交易開徵。第2款「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乃為避免對於具流通性天然資源課稅，可能轉嫁而由轄區外使用資源之產業負擔之稅捐輸出，故予限制。第4款「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輔以「公益」作為衡量基準。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自治條例核課礦石稅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一節，經核：
　　　①稽之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文義「凡於本縣開採礦石者」，應課予賦稅；第6條不分礦石種類，均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並非區別礦石種類而訂定不同
　　　　之稅率。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對採取礦石行為課徵稅賦，非以礦石本身為稅基，而採礦行為於花蓮縣境內即已完成，無涉轄區外交易之問題；又系爭自治條例既係針對採礦行為課稅，非對礦石價值課稅，即非對「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稅。故系爭自治條例並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之限制規定。
　　 　②又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明文立法目的之一，在為衡平礦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第10條規定稅課之分配，應以一定比例分配各鄉市鎮用於補助建設、復育景觀之用。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以衡平採礦行為對於環境永續之破壞為其目的之一，不僅不致損及公益，反可充裕縣庫財源以資從事環境維護事務。又輔助參加人於本院以陳述意見狀表示，略以：「營利事業以年度收入總額扣除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所得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扣除項目，不僅限地方立法之特別稅課，亦包括所繳納中央立法之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爰舉凡業者進行營業活動所需繳納之稅捐，依稅法規定，即可自營利事業收入中扣除，又不論中央或地方立法之稅捐，皆為全國財政系統之一環，應不滋生因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導致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少，而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之情事。」等意見（見本院卷三第11頁）。輔助參加人為主管全國財稅事務之主政機關，綜理稅收及運用事宜，本於職權審認同一事業因繳納地方特別稅致所得減少，而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併予減少，不致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並無不可採取之慮。上訴人指此併徵地方特別稅有損國家利益一節，自無可採。　　
　　　③綜上，系爭自治條例核課地方稅，並無違反前揭地方特別稅核課範圍之3種限制。
　  ⑶綜核，原判決就上訴人主張此項爭點是否可採，並未敘明其不予採取之理由，固有理由未備，惟並不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之規定，應屬無效，原判決為理由未備，應予廢棄一節，亦難成立。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並無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慮：
    ⑴按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係對於地方稅自治條例施行期限之限制。為保障地方自治事項之推動，地方自治團體擁有一定之財政自主，地方稅之課徵即為工具之一。惟其施行之結果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之負擔，上開限期規定給予納稅義務人一定預期，以規劃其因應稅額負擔之營運對策。同時，既係課予納稅義務人之不利益，在施行期限屆滿後有繼續課徵之必要時，當循制定地方稅自治條例之正當立法程序辦理，重行評估地方自治團體轄區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對於納稅義務人經濟行為所提供之助益、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及課稅之必要性等關係課徵地方特別稅為合憲、合法所應考量之事項，並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經由地方議會完成立法程序及報請核備，自不待言。本件系爭自治條例係在前自治條例屆期失效後，經由花蓮縣議會於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並已報請輔助參加人邀集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及學者等多人進行審議作成決議，而以輔助參加人109年7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904605192號函予以備查，此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故系爭自治條例為重新經由新的住民意志所形成，並踐行報請備查程序之一部新條例，據以核課其施行期限內（自生效起算1年）之地方礦石稅。
    ⑵查系爭自治條例為一新課徵依據，有其重行辦理之立法裁量，其合法、合憲與否，應就其規範內容予以審究。系爭自治條例制定之稅率，並非在前自治條例施行中調高稅率，即不致有上訴人所指系爭自治條例「將既定稅率調高」為違法之爭議。原判決關於系爭自治條例所課徵之地方稅為任意地方稅性質，不受調高稅率之限制之論斷，屬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贅論。故上訴人所為系爭自治條例關於稅率之制定，乃牴觸本院前確定判決針對前自治條例，關於稅率於施行期間自每公噸10元調高為70元之指摘一節，即因與判決結論無影響，本院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之稅率，按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並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量益課稅原則：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係針對輔助參加人函釋認為被繼承人死亡日後之利息應歸繼承人之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所為，解釋文指出：「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指出量能課稅原則為稅法合憲性之指標。另地方特別稅之立法正當性，係基於業者利用地方公共設施、服務或地方資源，以發展其產業而受益，相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為維護轄區內因業者之利用而耗損之公共設置、天然資源，而有成本、費用之負擔，應由業者予以分攤，於此即有學說上所謂量益原則之適用。徵諸輔助參加人於本院說明，主管機關制定各類中央稅目稅率之立法裁量，其所衡酌之因素，包括稅目特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至於量能原則及量益原則之考量，則視稅目而定，例如直接稅如所得稅等採取累進稅率，以符合量能原則；間接稅如營業稅等，納稅義務人非最終負擔者，即無量能原則之適用（見本院卷二第84頁）。亦即關於課徵稅賦之各項原則，應隨各種稅目之性質差異而有不同程度之考量。地方特別稅之本質既係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區域內之公共設施、天然資源之利用，應重在量益原則之調控。再者，地方自治團體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於自治事項範圍內，其對於如何發展建設其所在區域，有政策決定權，同時搭配應有如何規模之財源以供支應，應屬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事項，司法審查上不應過度干預。關於地方特別稅稅率之決定，地方自治團體秉持與中央立法裁量相同之考量，即稅目特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因素決之，除非顯然違法、違憲外，司法審查應予尊重。
　　⑵經核，花蓮縣政府提案審查系爭自治條例及陳報審議時，提出評估報告，從花蓮縣縣區內蘊含豐富且不具再生性質之礦石資源，歷經業者多年來之開採，說明對於景觀、環境、生態及公共運輸產生不利影響，並相對排擠花蓮縣特有臺灣後花園觀光產業之發展，所致生之社會成本，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外部成本應內部化，並冀以價制量，避免過度開發等考量，因而擬定系爭自治條例，向礦業權者課徵地方特別稅等語。本院審認採取礦石並為運送之經濟活動，對於業者之獲益，及對於當地景觀、水土、交通運量所生不利影響，利與害均相對於數量之增加而隨之擴大，花蓮縣政府提案於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具體規定以開採噸數計稅，即以開採數量作為衡量業者之利與對於當地之害之標準，用為計算業者之應付稅額，其審酌之因素並無不當，所為之立法裁量並無悖於量益原則之精神。另評估報告尚敘明「就縣內二大礦業權者，大理石全數自採自用，可以自行吸收轉入生產成本，其他礦業權者之自用部分可轉入生產成本，售出部分可轉嫁於銷售價格上」「在本縣開採之礦石，大理石佔99％，其中約有80%係作水泥使用……依據現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大理石每公噸課徵70元特別稅，按每公噸水泥約需用1.4公噸之大理石（附件6），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布108年12月一般散裝水泥價格2,260元計算，特別稅占售價之4.34%；若按袋裝水泥價格148元計算，特別稅更僅占售價之3.31%（附件5）。」並輔以附件6之工業研究院說明：以105年為例，亞泥、台泥每公噸水泥使用1.59公噸、1.38公噸石灰石，及附件5大宗資材漲跌幅趨勢分析圖，顯示108年水泥價格為每公噸2,260元為佐證，即由主要業者之產銷面說明礦石稅於業者之負擔占比極微。故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訂定裁量並非空談，難指為有恣意之違法。原審論以前自治條例所定稅率已是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雖然增加，但成本提供使營利事業所得稅下降，損益同歸之結果並無業者退場，由客觀事實以論，尚屬覈實。
    ⑶至上訴人主張以每公噸70元計算其應納稅額，占其當月淨所得之90%以上，已屬過苛而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一節。按地方特別稅之開徵，既寓有分攤修復地方設施、天然景觀之意義，其公益之維護更重於業者之營運私益，量能課稅原則之適用，應以不致形成絞殺為度，以衡平業者之私益與住民之公益。由前述花蓮縣政府所提出之評估資料，可知108年12月一般業者採取大理石製成水泥之售價可達每公噸2,260元，並指出從經營策略以觀，非供自製水泥而係供銷售之採礦業者，可將稅負轉嫁於銷售價格上。上訴人持續以低價出售所採得之礦石，致不堪稅負，乃應從營運策略上思考如何增加其營收，尚難以其低價銷售獨厚下游廠商之私益考量，推稱本件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另上訴人指出於系爭自治條例所召開之審議會，與會之經濟部向被上訴人建議減低徵收價格，以免造成業者過度負擔，及應有核算機制，避免未來計徵標準浮濫制定等節，均屬本於經濟部立場為業者發聲所為之建議事項；另該部指出前揭報告引用該部數據製作「103年至107年花蓮縣及全台礦石生產量明細表」有引用錯誤情事，稽之該明細表係花蓮縣政府用以說明全國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境內業者，即難以顯示花蓮縣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與該縣提高稅率有正相關。以上經濟部與會所表達之意見，經核與系爭自治條例關於訂定稅率之裁量因素，欠缺具體關連性，不足以證立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以採取礦石每公噸課徵70元為違法、違憲。原審就此爭點雖未為探究並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亦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前開經濟部之意見，亦未依職權調查評估報告資料之真實性，有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違法，亦有應調查事項未予調查，而構成判決理由不備之當然違背法令，應予廢棄等語，均不足採。
　㈣綜上，本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874號
                                    114年3月24日辯論終結
上  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張  軒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財政部                                      
代  表  人  莊翠雲              
訴訟代理人  洪嘉蘭              
            徐嘉莉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自民國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於花蓮
    縣境內開採礦石907,287公噸，被上訴人依109年7月30日制
    定公布「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
    系爭自治條例）作成110年2月8日花稅土字第1100230979號
    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
    ）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上訴人不服，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
    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後，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審輔助參加
    人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謂：：
　㈠花蓮縣先後制定四部關於礦石稅之自治條例，相關稅率規定
    ，詳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其中，105年6月28日制定「花蓮縣
    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
    就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稅率30％部分，業經兩造爭
    訟，而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認定牴觸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第1項對於「地方稅」之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
    第1項規定，認定此部分應為無效，被上訴人據此作成之各
    期核課處分，稅率超過上限部分當屬違法為由，撤銷復查決
    定及訴願決定確定在案。基於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兩造爾後
    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所生爭議，後訴訟法院於法律與事
    實狀態均未變更之情況下，當然應以前開判決關於訴訟標的
    所據原因事實範圍內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前自治
    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是否超過上限，因之無效之認定，
    不能為相反於該等確定判決內容之判斷，雖屬當然。惟原處
    分據以作成之系爭自治條例，與前自治條例雖屬就同一稅目
    所為之規範，但係經改選之花蓮縣議會基於新民意，新資料
    所決議通過之新自治法規。是而，原審於原處分是否違法而
    侵害上訴人權利之判斷上，乃至於原處分所據系爭自治條例
    第6條第1項是否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之
    認定上，並無援引上開本院判決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
    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指其為
    本件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力所及，因此受其拘束之可能。再者
    ，前自治條例相較於原判決附表所示101年10月18日公布之
    「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所規定開採每
    公噸課徵10元之原稅率，稅率提高7倍，上開確定判決因此
    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30％部分為無效之認
    定。然此，並非通案規範審查，只發生審判個案拒絕適用之
    效力；因而，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於非上開個案之
    適用上，仍係經花蓮縣議會三讀通過，而經輔助參加人備查
    後公布之有效地方自治法規。前自治條例有效施行4年後，
    後續經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公布之稅率，與前自治條例
    所規定者並無不同，均為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亦
    即，系爭自治條例之稅率較諸前自治條例之原稅率，調幅為
    0％，並無調幅超過30％之情事。是故，即令逕援用前揭確定
    判決所示，系爭礦石稅屬於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示之
    地方稅，稅率調幅以30％為上限之法律見解，也無從推導出
    上訴人所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規定牴觸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乃為無效」之結論，合先指明
    。
　㈡地方自治屬於受憲法所保護的公法制度，實踐上，財政基礎
    是絕對必要考量因素；若其財政、稅賦該等自治權之核心內
    容，始終受限於中央立法權之干擾，無穩固而充足之財源以
    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所需之經費，自治功能即不能發揮。中
    央過度限制地方稅捐立法高權之法律，以致地方不能基於住
    民自治以取得相當財源辦理自治事項者，當屬違憲。而地方
    稅法通則之制定，當不以壓縮地方稅捐高權為本旨，反之，
    是在「確保」其有實體法依據行使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
    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及課稅立法權。當然，地方之稅捐
    高權並非漫無以限制，依其所規範稅務事項之本質，本應以
    憲法上課稅正義為其限界。除此之外，基於憲法採取中央與
    地方均權制度，中央已得藉財政收支劃分法就較為重要之稅
    源及收入予以分配，地方稅法通則再就地方稅捐高權行使設
    限，就必須盡量限縮於地方之稅源規範基礎有「歸於中央統
    一之必要」而應由中央統籌規劃此部分，如再基於多餘之考
    量，尤其是重複評價憲法課稅正義業經考量之事由，並委由
    中央法律統一設限，致使地方自治團體無法藉由住民自決以
    因地制宜，即係破壞憲法上保障之地方自治制度，應屬違憲
    。申言之，中央已藉財政收支劃分法掌握重要稅源及收入並
    得分配，則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土地管轄之權限，對於管轄土
    地範圍內所具有稅捐負擔能力之稅捐財課徵稅捐，以提供公
    共服務，如何選擇稅捐財及其內涵，於憲法上課稅正義之限
    界內，應委由住民自決而定期受民意檢驗，並不容立法者再
    以法律形成空間為由，藉由法律規範而加以干預或進行調整
    。特別地方稅是否開徵或停徵，客體、主體、稅基、稅率及
    稅捐優惠等稅捐構成要件，本來就是地方自主立法，稅率是
    否調高及調高之幅度，均為稅捐構成要件之內涵，如稅率過
    高或稅率提升過劇，有違憲法上課稅正義，大可透過憲法解
    釋使該特別地方稅自治條例無效；但如以「平緩開徵」以避
    免激進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思考，而於地方稅法通則統一設定
    稅率各期調升之幅度，則限制稅率無異於限制開徵，乃侵害
    地方自治權，而有違憲之虞。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
    地方稅」，文義上雖除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下稱法定
    地方稅）外，也可兼及於「特別地方稅」，但透過歷史、體
    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均以專指「法定地方稅」為適當。尤
    其，基於合憲性考量，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關於「地方稅」
    之解釋，必須目的性限縮為「法定地方稅」，亦即，中央立
    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
    之統一之名，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法定地方稅率之
    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
    」之特別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
    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
    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
    ，限縮解釋為「法定地方稅」乃為必然。
　㈢系爭礦石稅乃花蓮縣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並衡平礦石
    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而就花蓮縣
    政府土地管轄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稅捐，業據系爭自治
    條例第1條所明揭；並非就中央立法之地方稅調高稅率予以
    開徵之法定地方稅，而係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轄區內環境保
    護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9款第2目參照），開闢自
    主財源新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當不受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第1項規定30％調幅之限制。當然，系爭礦石稅之課
    徵仍必須遵循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系爭自治條例之
    制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之要件並
    無不合，系爭礦石稅之課徵符合稅捐法定之要求。再者，系
    爭礦石稅經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
    元驟然調高為70元，幾經訴訟而生是否違憲之爭議，迄系爭
    自治條例109年公布，花蓮縣議會仍維持每開採1公噸課徵70
    元之決議，對照時空背景因素觀察，顯然花蓮縣就系爭礦石
    稅之課徵，已然由財政收入之主要目的，因環保意識抬頭，
    認知礦石開採所形成之環境危害，復育不易，花費雖難以精
    確評估，但必然至鉅，因將之轉型為環境保護為主要目的之
    「環境稅」，蘊含將開採行為對花蓮縣山林保育、水土保持
    及自然景觀影響所生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由開採礦石業者負
    擔之意旨，於量益原則之審查上，其課稅並不乏其正當性。
    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其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
    高為70元時，因欠缺有效之評估資料，復無任何實證經驗，
    是否影響礦石業者從事該等行為之可能性，確有不明。然則
    ，前自治條例之施行，固然調高了礦石稅，無異於調高了礦
    石業者之成本，但相對應所得降低，屬於國稅之所得稅也隨
    之降低，損益同歸之情況下，尚無任何業者因此無法經營而
    退場之情事發生；同時，系爭自治條例制定時，雖仍無核算
    機制足以具體說明計徵標準，但花蓮縣政府已舉辦公聽會，
    並提出「花蓮縣政府業者衝擊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下稱
    評估報告）供花蓮縣議會參考，就該報告所述，103年至107
    年全國開工礦區及面積之減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同時期全
    國開採量、銷售量下滑幅度也均高於花蓮縣，足徵花蓮縣礦
    石開採業者尚不致因系爭礦石稅高於全國其他各縣市，而市
    場競爭力下滑，也無因此退出市場之可能。因之，花蓮縣議
    會決議以系爭自治條例維持前自治條例關於每開採1公噸徵
    收70元礦石稅之稅率，既有其量益課稅上之正當理由，復顯
    然未絞殺業者生存，應認此決定並未違背憲法上關於課稅正
    義上之要求，並未逾越立法限界，而為地方稅捐高權所享有
    之立法形成空間。
　㈣綜上，系爭自治條例課徵系爭礦石稅，乃為花蓮縣此一地方
    自治團體於法定地方稅外，為籌措財源、保護環境，就土地
    轄區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不
    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就法定地方稅所設調幅30％之限
    制，且核其稅率之制訂，於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無違
    。被上訴人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為課稅依據，適用該條例第6
    條第1項所示稅率，以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63,51
    0,090元（＝907,287公噸×70元），認事用法，均無不合等語
    ，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之結果尚無不合，茲予
    補充論述如下：
  ㈠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與監督
    ⒈我國對於地方實施自治提供制度性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或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文即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文：「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一般認為所謂地方自治權包括自主組織權及自治立法權，惟在單一國體制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60段）地方自治團體係由國家劃分而出，其行為仍應符合國家秩序之要求，故而國家仍應施予監督。為維護地方自治團體之獨立性，國家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之監督，僅能施以合法性之監督。
    ⒉又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地方自治之本旨，為處理其自治事項
      所必須支出之經費，必須有自行籌措財源之權能，即所謂
      財政自主權，同時賦予課稅立法權，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
      6款即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六、縣
      財政及縣稅。……」另依憲法第107條第7款規定「國稅與省
      稅、縣稅之劃分」，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財政收支劃分
      法由是制定。該法於88年1月25日修正前第7條明文「省及
      直轄市、縣(市)(局)稅課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之依據。」
      復為確保地方自治事項之運作，除中央分配予統籌款支應
      以外，並容許其自籌財源，88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
      第12條第1項明定7項稅目，為直轄市及縣（市）稅。迄至
      91年地方稅法通則制定公布，作為88年1月25日財政收支
      劃分法修正前第7條所指之「省縣立法之依據」，規定租
      稅種類、課徵限制、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之規定，
      作為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地方稅條例之框架，俾地方得據以
      行使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第110條第1項第6款賦予之
      立法權（釋字第277號解釋參照）。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
      1項、第2項分別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
      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事項不得開徵：
      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
      品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
      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特別稅課及附
      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
      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6條
      規定：「（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
      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
      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
      ，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
㈡地方稅務事件之司法審查：
  我國對於地方課稅立法權之監督，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
  辦理，於完成立法程序後，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輔助參
  加人及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合法性審查並予備查。此一備查程序
  為制定自治條例應踐行之程序，旨在落實上級機關之監督，惟
  究與國會之立法程序仍屬有別，故地方稅自治條例雖經上級機
  關備查，惟對於條例有無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指與憲法
  、法律牴觸而無效之情事，法院自得本諸地方稅法通則之框架
  及憲法原則予以審查。
㈢經核：
  ⒈系爭自治條例尚未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
    第2款、第4款規定：
    ⑴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各款，為對於地方自治團體
      課徵地方特別稅之一般限制，第1款「轄區外之交易」，
      係以轄區為分界，其目的在於避免地方課徵權之衝突，並
      防止重複課徵影響人民權益，故稅捐稽徵機關不能對轄區
      外之交易開徵。第2款「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
      品等」，乃為避免對於具流通性天然資源課稅，可能轉嫁
      而由轄區外使用資源之產業負擔之稅捐輸出，故予限制。
      第4款「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
      ，輔以「公益」作為衡量基準。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自治條例核課礦石稅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
      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一節，經核：
　　　①稽之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文義「凡於本縣開採礦石者」，
        應課予賦稅；第6條不分礦石種類，均按礦石開採數量
        每公噸70元計徵，並非區別礦石種類而訂定不同
　　　　之稅率。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對採取礦石行為課徵稅賦
        ，非以礦石本身為稅基，而採礦行為於花蓮縣境內即已
        完成，無涉轄區外交易之問題；又系爭自治條例既係針
        對採礦行為課稅，非對礦石價值課稅，即非對「流通至
        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稅。故系爭自治條例
        並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之
        限制規定。
　　 　②又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明文立法目的之一，在為衡平礦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第10條規定稅課之分配，應以一定比例分配各鄉市鎮用於補助建設、復育景觀之用。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以衡平採礦行為對於環境永續之破壞為其目的之一，不僅不致損及公益，反可充裕縣庫財源以資從事環境維護事務。又輔助參加人於本院以陳述意見狀表示，略以：「營利事業以年度收入總額扣除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所得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扣除項目，不僅限地方立法之特別稅課，亦包括所繳納中央立法之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爰舉凡業者進行營業活動所需繳納之稅捐，依稅法規定，即可自營利事業收入中扣除，又不論中央或地方立法之稅捐，皆為全國財政系統之一環，應不滋生因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導致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少，而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之情事。」等意見（見本院卷三第11頁）。輔助參加人為主管全國財稅事務之主政機關，綜理稅收及運用事宜，本於職權審認同一事業因繳納地方特別稅致所得減少，而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併予減少，不致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並無不可採取之慮。上訴人指此併徵地方特別稅有損國家利益一節，自無可採。　　
　　　③綜上，系爭自治條例核課地方稅，並無違反前揭地方特
        別稅核課範圍之3種限制。
　  ⑶綜核，原判決就上訴人主張此項爭點是否可採，並未敘明
      其不予採取之理由，固有理由未備，惟並不影響判決結果
      ，上訴人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
      書第1、2、4款之規定，應屬無效，原判決為理由未備，
      應予廢棄一節，亦難成立。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並無牴觸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慮：
    ⑴按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
      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
      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係對於地方稅
      自治條例施行期限之限制。為保障地方自治事項之推動，
      地方自治團體擁有一定之財政自主，地方稅之課徵即為工
      具之一。惟其施行之結果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之負擔，
      上開限期規定給予納稅義務人一定預期，以規劃其因應稅
      額負擔之營運對策。同時，既係課予納稅義務人之不利益
      ，在施行期限屆滿後有繼續課徵之必要時，當循制定地方
      稅自治條例之正當立法程序辦理，重行評估地方自治團體
      轄區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對於納稅義務人經濟行為所提
      供之助益、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及課稅之必要性等關
      係課徵地方特別稅為合憲、合法所應考量之事項，並依地
      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經由地方議會完成立法程序及報請
      核備，自不待言。本件系爭自治條例係在前自治條例屆期
      失效後，經由花蓮縣議會於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並已
      報請輔助參加人邀集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及學者等多
      人進行審議作成決議，而以輔助參加人109年7月24日台財
      稅字第10904605192號函予以備查，此為原審所確定之事
      實，故系爭自治條例為重新經由新的住民意志所形成，並
      踐行報請備查程序之一部新條例，據以核課其施行期限內
      （自生效起算1年）之地方礦石稅。
    ⑵查系爭自治條例為一新課徵依據，有其重行辦理之立法裁
      量，其合法、合憲與否，應就其規範內容予以審究。系爭
      自治條例制定之稅率，並非在前自治條例施行中調高稅率
      ，即不致有上訴人所指系爭自治條例「將既定稅率調高」
      為違法之爭議。原判決關於系爭自治條例所課徵之地方稅
      為任意地方稅性質，不受調高稅率之限制之論斷，屬於判
      決結果無影響之贅論。故上訴人所為系爭自治條例關於稅
      率之制定，乃牴觸本院前確定判決針對前自治條例，關於
      稅率於施行期間自每公噸10元調高為70元之指摘一節，即
      因與判決結論無影響，本院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之稅率，按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
    ，並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量益課稅原則：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係針對輔助參加人函釋認為被繼
      承人死亡日後之利息應歸繼承人之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所為
      ，解釋文指出：「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
      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
      、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
      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指出量能課稅原則
      為稅法合憲性之指標。另地方特別稅之立法正當性，係基
      於業者利用地方公共設施、服務或地方資源，以發展其產
      業而受益，相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為維護轄區內因業者之利
      用而耗損之公共設置、天然資源，而有成本、費用之負擔
      ，應由業者予以分攤，於此即有學說上所謂量益原則之適
      用。徵諸輔助參加人於本院說明，主管機關制定各類中央
      稅目稅率之立法裁量，其所衡酌之因素，包括稅目特性、
      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至於量能
      原則及量益原則之考量，則視稅目而定，例如直接稅如所
      得稅等採取累進稅率，以符合量能原則；間接稅如營業稅
      等，納稅義務人非最終負擔者，即無量能原則之適用（見
      本院卷二第84頁）。亦即關於課徵稅賦之各項原則，應隨
      各種稅目之性質差異而有不同程度之考量。地方特別稅之
      本質既係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區域內之公共設施、天然資源
      之利用，應重在量益原則之調控。再者，地方自治團體有
      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於自治事項範圍內，其對於如何發展
      建設其所在區域，有政策決定權，同時搭配應有如何規模
      之財源以供支應，應屬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事項，司法審
      查上不應過度干預。關於地方特別稅稅率之決定，地方自
      治團體秉持與中央立法裁量相同之考量，即稅目特性、財
      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因素決之，除
      非顯然違法、違憲外，司法審查應予尊重。
　　⑵經核，花蓮縣政府提案審查系爭自治條例及陳報審議時，
      提出評估報告，從花蓮縣縣區內蘊含豐富且不具再生性質
      之礦石資源，歷經業者多年來之開採，說明對於景觀、環
      境、生態及公共運輸產生不利影響，並相對排擠花蓮縣特
      有臺灣後花園觀光產業之發展，所致生之社會成本，基於
      使用者付費原則，外部成本應內部化，並冀以價制量，避
      免過度開發等考量，因而擬定系爭自治條例，向礦業權者
      課徵地方特別稅等語。本院審認採取礦石並為運送之經濟
      活動，對於業者之獲益，及對於當地景觀、水土、交通運
      量所生不利影響，利與害均相對於數量之增加而隨之擴大
      ，花蓮縣政府提案於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具體規定以開採
      噸數計稅，即以開採數量作為衡量業者之利與對於當地之
      害之標準，用為計算業者之應付稅額，其審酌之因素並無
      不當，所為之立法裁量並無悖於量益原則之精神。另評估
      報告尚敘明「就縣內二大礦業權者，大理石全數自採自用
      ，可以自行吸收轉入生產成本，其他礦業權者之自用部分
      可轉入生產成本，售出部分可轉嫁於銷售價格上」「在本
      縣開採之礦石，大理石佔99％，其中約有80%係作水泥使用
      ……依據現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第6
      條規定，大理石每公噸課徵70元特別稅，按每公噸水泥約
      需用1.4公噸之大理石（附件6），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公布108年12月一般散裝水泥價格2,260元計算，特別稅
      占售價之4.34%；若按袋裝水泥價格148元計算，特別稅更
      僅占售價之3.31%（附件5）。」並輔以附件6之工業研究
      院說明：以105年為例，亞泥、台泥每公噸水泥使用1.59
      公噸、1.38公噸石灰石，及附件5大宗資材漲跌幅趨勢分
      析圖，顯示108年水泥價格為每公噸2,260元為佐證，即由
      主要業者之產銷面說明礦石稅於業者之負擔占比極微。故
      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訂定裁量並非空談，難指為有
      恣意之違法。原審論以前自治條例所定稅率已是1公噸課
      徵70元，礦石稅雖然增加，但成本提供使營利事業所得稅
      下降，損益同歸之結果並無業者退場，由客觀事實以論，
      尚屬覈實。
    ⑶至上訴人主張以每公噸70元計算其應納稅額，占其當月淨
      所得之90%以上，已屬過苛而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一節。按
      地方特別稅之開徵，既寓有分攤修復地方設施、天然景觀
      之意義，其公益之維護更重於業者之營運私益，量能課稅
      原則之適用，應以不致形成絞殺為度，以衡平業者之私益
      與住民之公益。由前述花蓮縣政府所提出之評估資料，可
      知108年12月一般業者採取大理石製成水泥之售價可達每
      公噸2,260元，並指出從經營策略以觀，非供自製水泥而
      係供銷售之採礦業者，可將稅負轉嫁於銷售價格上。上訴
      人持續以低價出售所採得之礦石，致不堪稅負，乃應從營
      運策略上思考如何增加其營收，尚難以其低價銷售獨厚下
      游廠商之私益考量，推稱本件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另上訴
      人指出於系爭自治條例所召開之審議會，與會之經濟部向
      被上訴人建議減低徵收價格，以免造成業者過度負擔，及
      應有核算機制，避免未來計徵標準浮濫制定等節，均屬本
      於經濟部立場為業者發聲所為之建議事項；另該部指出前
      揭報告引用該部數據製作「103年至107年花蓮縣及全台礦
      石生產量明細表」有引用錯誤情事，稽之該明細表係花蓮
      縣政府用以說明全國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幅度，均高
      於花蓮縣境內業者，即難以顯示花蓮縣礦石生產量及銷售
      量下滑與該縣提高稅率有正相關。以上經濟部與會所表達
      之意見，經核與系爭自治條例關於訂定稅率之裁量因素，
      欠缺具體關連性，不足以證立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以採取
      礦石每公噸課徵70元為違法、違憲。原審就此爭點雖未為
      探究並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亦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故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前開經濟部之意見，亦未依職權
      調查評估報告資料之真實性，有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違法
      ，亦有應調查事項未予調查，而構成判決理由不備之當然
      違背法令，應予廢棄等語，均不足採。
　㈣綜上，本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874號
                                    114年3月24日辯論終結
上  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張  軒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財政部                                      
代  表  人  莊翠雲              
訴訟代理人  洪嘉蘭              
            徐嘉莉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自民國109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於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907,287公噸，被上訴人依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作成110年2月8日花稅土字第1100230979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後，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審輔助參加人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謂：：
　㈠花蓮縣先後制定四部關於礦石稅之自治條例，相關稅率規定，詳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其中，105年6月28日制定「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就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稅率30％部分，業經兩造爭訟，而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認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對於「地方稅」之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認定此部分應為無效，被上訴人據此作成之各期核課處分，稅率超過上限部分當屬違法為由，撤銷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確定在案。基於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兩造爾後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所生爭議，後訴訟法院於法律與事實狀態均未變更之情況下，當然應以前開判決關於訴訟標的所據原因事實範圍內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是否超過上限，因之無效之認定，不能為相反於該等確定判決內容之判斷，雖屬當然。惟原處分據以作成之系爭自治條例，與前自治條例雖屬就同一稅目所為之規範，但係經改選之花蓮縣議會基於新民意，新資料所決議通過之新自治法規。是而，原審於原處分是否違法而侵害上訴人權利之判斷上，乃至於原處分所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是否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之認定上，並無援引上開本院判決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前年度自治條例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指其為本件撤銷訴訟之確認效力所及，因此受其拘束之可能。再者，前自治條例相較於原判決附表所示101年10月18日公布之「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所規定開採每公噸課徵10元之原稅率，稅率提高7倍，上開確定判決因此就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調幅超過30％部分為無效之認定。然此，並非通案規範審查，只發生審判個案拒絕適用之效力；因而，前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於非上開個案之適用上，仍係經花蓮縣議會三讀通過，而經輔助參加人備查後公布之有效地方自治法規。前自治條例有效施行4年後，後續經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公布之稅率，與前自治條例所規定者並無不同，均為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亦即，系爭自治條例之稅率較諸前自治條例之原稅率，調幅為0％，並無調幅超過30％之情事。是故，即令逕援用前揭確定判決所示，系爭礦石稅屬於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示之地方稅，稅率調幅以30％為上限之法律見解，也無從推導出上訴人所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稅率規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乃為無效」之結論，合先指明。
　㈡地方自治屬於受憲法所保護的公法制度，實踐上，財政基礎是絕對必要考量因素；若其財政、稅賦該等自治權之核心內容，始終受限於中央立法權之干擾，無穩固而充足之財源以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所需之經費，自治功能即不能發揮。中央過度限制地方稅捐立法高權之法律，以致地方不能基於住民自治以取得相當財源辦理自治事項者，當屬違憲。而地方稅法通則之制定，當不以壓縮地方稅捐高權為本旨，反之，是在「確保」其有實體法依據行使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及課稅立法權。當然，地方之稅捐高權並非漫無以限制，依其所規範稅務事項之本質，本應以憲法上課稅正義為其限界。除此之外，基於憲法採取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中央已得藉財政收支劃分法就較為重要之稅源及收入予以分配，地方稅法通則再就地方稅捐高權行使設限，就必須盡量限縮於地方之稅源規範基礎有「歸於中央統一之必要」而應由中央統籌規劃此部分，如再基於多餘之考量，尤其是重複評價憲法課稅正義業經考量之事由，並委由中央法律統一設限，致使地方自治團體無法藉由住民自決以因地制宜，即係破壞憲法上保障之地方自治制度，應屬違憲。申言之，中央已藉財政收支劃分法掌握重要稅源及收入並得分配，則地方自治團體基於土地管轄之權限，對於管轄土地範圍內所具有稅捐負擔能力之稅捐財課徵稅捐，以提供公共服務，如何選擇稅捐財及其內涵，於憲法上課稅正義之限界內，應委由住民自決而定期受民意檢驗，並不容立法者再以法律形成空間為由，藉由法律規範而加以干預或進行調整。特別地方稅是否開徵或停徵，客體、主體、稅基、稅率及稅捐優惠等稅捐構成要件，本來就是地方自主立法，稅率是否調高及調高之幅度，均為稅捐構成要件之內涵，如稅率過高或稅率提升過劇，有違憲法上課稅正義，大可透過憲法解釋使該特別地方稅自治條例無效；但如以「平緩開徵」以避免激進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思考，而於地方稅法通則統一設定稅率各期調升之幅度，則限制稅率無異於限制開徵，乃侵害地方自治權，而有違憲之虞。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文義上雖除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下稱法定地方稅）外，也可兼及於「特別地方稅」，但透過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均以專指「法定地方稅」為適當。尤其，基於合憲性考量，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關於「地方稅」之解釋，必須目的性限縮為「法定地方稅」，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名，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法定地方稅率之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特別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限縮解釋為「法定地方稅」乃為必然。
　㈢系爭礦石稅乃花蓮縣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並衡平礦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而就花蓮縣政府土地管轄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稅捐，業據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所明揭；並非就中央立法之地方稅調高稅率予以開徵之法定地方稅，而係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轄區內環境保護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9款第2目參照），開闢自主財源新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當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30％調幅之限制。當然，系爭礦石稅之課徵仍必須遵循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系爭自治條例之制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之要件並無不合，系爭礦石稅之課徵符合稅捐法定之要求。再者，系爭礦石稅經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高為70元，幾經訴訟而生是否違憲之爭議，迄系爭自治條例109年公布，花蓮縣議會仍維持每開採1公噸課徵70元之決議，對照時空背景因素觀察，顯然花蓮縣就系爭礦石稅之課徵，已然由財政收入之主要目的，因環保意識抬頭，認知礦石開採所形成之環境危害，復育不易，花費雖難以精確評估，但必然至鉅，因將之轉型為環境保護為主要目的之「環境稅」，蘊含將開採行為對花蓮縣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影響所生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由開採礦石業者負擔之意旨，於量益原則之審查上，其課稅並不乏其正當性。前自治條例於105年將其稅率由每開採1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高為70元時，因欠缺有效之評估資料，復無任何實證經驗，是否影響礦石業者從事該等行為之可能性，確有不明。然則，前自治條例之施行，固然調高了礦石稅，無異於調高了礦石業者之成本，但相對應所得降低，屬於國稅之所得稅也隨之降低，損益同歸之情況下，尚無任何業者因此無法經營而退場之情事發生；同時，系爭自治條例制定時，雖仍無核算機制足以具體說明計徵標準，但花蓮縣政府已舉辦公聽會，並提出「花蓮縣政府業者衝擊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下稱評估報告）供花蓮縣議會參考，就該報告所述，103年至107年全國開工礦區及面積之減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同時期全國開採量、銷售量下滑幅度也均高於花蓮縣，足徵花蓮縣礦石開採業者尚不致因系爭礦石稅高於全國其他各縣市，而市場競爭力下滑，也無因此退出市場之可能。因之，花蓮縣議會決議以系爭自治條例維持前自治條例關於每開採1公噸徵收70元礦石稅之稅率，既有其量益課稅上之正當理由，復顯然未絞殺業者生存，應認此決定並未違背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上之要求，並未逾越立法限界，而為地方稅捐高權所享有之立法形成空間。
　㈣綜上，系爭自治條例課徵系爭礦石稅，乃為花蓮縣此一地方自治團體於法定地方稅外，為籌措財源、保護環境，就土地轄區內開採礦石行為所課徵之特別地方稅，其稅率之訂定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就法定地方稅所設調幅30％之限制，且核其稅率之制訂，於憲法上關於課稅正義之要求無違。被上訴人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為課稅依據，適用該條例第6條第1項所示稅率，以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稅應納稅額63,510,090元（＝907,287公噸×70元），認事用法，均無不合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之結果尚無不合，茲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與監督
    ⒈我國對於地方實施自治提供制度性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或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文即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文：「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一般認為所謂地方自治權包括自主組織權及自治立法權，惟在單一國體制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理由第60段）地方自治團體係由國家劃分而出，其行為仍應符合國家秩序之要求，故而國家仍應施予監督。為維護地方自治團體之獨立性，國家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之監督，僅能施以合法性之監督。
    ⒉又地方自治團體本於地方自治之本旨，為處理其自治事項所必須支出之經費，必須有自行籌措財源之權能，即所謂財政自主權，同時賦予課稅立法權，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6款即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六、縣財政及縣稅。……」另依憲法第107條第7款規定「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由是制定。該法於88年1月25日修正前第7條明文「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之依據。」復為確保地方自治事項之運作，除中央分配予統籌款支應以外，並容許其自籌財源，88年修正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2條第1項明定7項稅目，為直轄市及縣（市）稅。迄至91年地方稅法通則制定公布，作為88年1月25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前第7條所指之「省縣立法之依據」，規定租稅種類、課徵限制、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之規定，作為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地方稅條例之框架，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第110條第1項第6款賦予之立法權（釋字第277號解釋參照）。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事項不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6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㈡地方稅務事件之司法審查：
  我國對於地方課稅立法權之監督，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辦理，於完成立法程序後，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輔助參加人及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合法性審查並予備查。此一備查程序為制定自治條例應踐行之程序，旨在落實上級機關之監督，惟究與國會之立法程序仍屬有別，故地方稅自治條例雖經上級機關備查，惟對於條例有無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指與憲法、法律牴觸而無效之情事，法院自得本諸地方稅法通則之框架及憲法原則予以審查。
㈢經核：
  ⒈系爭自治條例尚未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
    ⑴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各款，為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課徵地方特別稅之一般限制，第1款「轄區外之交易」，係以轄區為分界，其目的在於避免地方課徵權之衝突，並防止重複課徵影響人民權益，故稅捐稽徵機關不能對轄區外之交易開徵。第2款「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乃為避免對於具流通性天然資源課稅，可能轉嫁而由轄區外使用資源之產業負擔之稅捐輸出，故予限制。第4款「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輔以「公益」作為衡量基準。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自治條例核課礦石稅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一節，經核：
　　　①稽之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文義「凡於本縣開採礦石者」，應課予賦稅；第6條不分礦石種類，均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並非區別礦石種類而訂定不同
　　　　之稅率。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對採取礦石行為課徵稅賦，非以礦石本身為稅基，而採礦行為於花蓮縣境內即已完成，無涉轄區外交易之問題；又系爭自治條例既係針對採礦行為課稅，非對礦石價值課稅，即非對「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稅。故系爭自治條例並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款之限制規定。
　　 　②又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明文立法目的之一，在為衡平礦石開採對山林保育、水土保持及自然景觀之影響；第10條規定稅課之分配，應以一定比例分配各鄉市鎮用於補助建設、復育景觀之用。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係以衡平採礦行為對於環境永續之破壞為其目的之一，不僅不致損及公益，反可充裕縣庫財源以資從事環境維護事務。又輔助參加人於本院以陳述意見狀表示，略以：「營利事業以年度收入總額扣除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所得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扣除項目，不僅限地方立法之特別稅課，亦包括所繳納中央立法之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爰舉凡業者進行營業活動所需繳納之稅捐，依稅法規定，即可自營利事業收入中扣除，又不論中央或地方立法之稅捐，皆為全國財政系統之一環，應不滋生因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導致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少，而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之情事。」等意見（見本院卷三第11頁）。輔助參加人為主管全國財稅事務之主政機關，綜理稅收及運用事宜，本於職權審認同一事業因繳納地方特別稅致所得減少，而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併予減少，不致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並無不可採取之慮。上訴人指此併徵地方特別稅有損國家利益一節，自無可採。　　
　　　③綜上，系爭自治條例核課地方稅，並無違反前揭地方特別稅核課範圍之3種限制。
　  ⑶綜核，原判決就上訴人主張此項爭點是否可採，並未敘明其不予採取之理由，固有理由未備，惟並不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之規定，應屬無效，原判決為理由未備，應予廢棄一節，亦難成立。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並無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慮：
    ⑴按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係對於地方稅自治條例施行期限之限制。為保障地方自治事項之推動，地方自治團體擁有一定之財政自主，地方稅之課徵即為工具之一。惟其施行之結果增加納稅義務人財產上之負擔，上開限期規定給予納稅義務人一定預期，以規劃其因應稅額負擔之營運對策。同時，既係課予納稅義務人之不利益，在施行期限屆滿後有繼續課徵之必要時，當循制定地方稅自治條例之正當立法程序辦理，重行評估地方自治團體轄區內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對於納稅義務人經濟行為所提供之助益、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及課稅之必要性等關係課徵地方特別稅為合憲、合法所應考量之事項，並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經由地方議會完成立法程序及報請核備，自不待言。本件系爭自治條例係在前自治條例屆期失效後，經由花蓮縣議會於109年7月30日制定公布，並已報請輔助參加人邀集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及學者等多人進行審議作成決議，而以輔助參加人109年7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904605192號函予以備查，此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故系爭自治條例為重新經由新的住民意志所形成，並踐行報請備查程序之一部新條例，據以核課其施行期限內（自生效起算1年）之地方礦石稅。
    ⑵查系爭自治條例為一新課徵依據，有其重行辦理之立法裁量，其合法、合憲與否，應就其規範內容予以審究。系爭自治條例制定之稅率，並非在前自治條例施行中調高稅率，即不致有上訴人所指系爭自治條例「將既定稅率調高」為違法之爭議。原判決關於系爭自治條例所課徵之地方稅為任意地方稅性質，不受調高稅率之限制之論斷，屬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贅論。故上訴人所為系爭自治條例關於稅率之制定，乃牴觸本院前確定判決針對前自治條例，關於稅率於施行期間自每公噸10元調高為70元之指摘一節，即因與判決結論無影響，本院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之稅率，按開採數量每公噸70元計徵，並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量益課稅原則：
　　⑴按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係針對輔助參加人函釋認為被繼承人死亡日後之利息應歸繼承人之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所為，解釋文指出：「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指出量能課稅原則為稅法合憲性之指標。另地方特別稅之立法正當性，係基於業者利用地方公共設施、服務或地方資源，以發展其產業而受益，相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為維護轄區內因業者之利用而耗損之公共設置、天然資源，而有成本、費用之負擔，應由業者予以分攤，於此即有學說上所謂量益原則之適用。徵諸輔助參加人於本院說明，主管機關制定各類中央稅目稅率之立法裁量，其所衡酌之因素，包括稅目特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至於量能原則及量益原則之考量，則視稅目而定，例如直接稅如所得稅等採取累進稅率，以符合量能原則；間接稅如營業稅等，納稅義務人非最終負擔者，即無量能原則之適用（見本院卷二第84頁）。亦即關於課徵稅賦之各項原則，應隨各種稅目之性質差異而有不同程度之考量。地方特別稅之本質既係對於地方自治團體區域內之公共設施、天然資源之利用，應重在量益原則之調控。再者，地方自治團體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於自治事項範圍內，其對於如何發展建設其所在區域，有政策決定權，同時搭配應有如何規模之財源以供支應，應屬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事項，司法審查上不應過度干預。關於地方特別稅稅率之決定，地方自治團體秉持與中央立法裁量相同之考量，即稅目特性、財政需要、政策目的、社會期待、避免規避等因素決之，除非顯然違法、違憲外，司法審查應予尊重。
　　⑵經核，花蓮縣政府提案審查系爭自治條例及陳報審議時，提出評估報告，從花蓮縣縣區內蘊含豐富且不具再生性質之礦石資源，歷經業者多年來之開採，說明對於景觀、環境、生態及公共運輸產生不利影響，並相對排擠花蓮縣特有臺灣後花園觀光產業之發展，所致生之社會成本，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外部成本應內部化，並冀以價制量，避免過度開發等考量，因而擬定系爭自治條例，向礦業權者課徵地方特別稅等語。本院審認採取礦石並為運送之經濟活動，對於業者之獲益，及對於當地景觀、水土、交通運量所生不利影響，利與害均相對於數量之增加而隨之擴大，花蓮縣政府提案於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具體規定以開採噸數計稅，即以開採數量作為衡量業者之利與對於當地之害之標準，用為計算業者之應付稅額，其審酌之因素並無不當，所為之立法裁量並無悖於量益原則之精神。另評估報告尚敘明「就縣內二大礦業權者，大理石全數自採自用，可以自行吸收轉入生產成本，其他礦業權者之自用部分可轉入生產成本，售出部分可轉嫁於銷售價格上」「在本縣開採之礦石，大理石佔99％，其中約有80%係作水泥使用……依據現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大理石每公噸課徵70元特別稅，按每公噸水泥約需用1.4公噸之大理石（附件6），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布108年12月一般散裝水泥價格2,260元計算，特別稅占售價之4.34%；若按袋裝水泥價格148元計算，特別稅更僅占售價之3.31%（附件5）。」並輔以附件6之工業研究院說明：以105年為例，亞泥、台泥每公噸水泥使用1.59公噸、1.38公噸石灰石，及附件5大宗資材漲跌幅趨勢分析圖，顯示108年水泥價格為每公噸2,260元為佐證，即由主要業者之產銷面說明礦石稅於業者之負擔占比極微。故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訂定裁量並非空談，難指為有恣意之違法。原審論以前自治條例所定稅率已是1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雖然增加，但成本提供使營利事業所得稅下降，損益同歸之結果並無業者退場，由客觀事實以論，尚屬覈實。
    ⑶至上訴人主張以每公噸70元計算其應納稅額，占其當月淨所得之90%以上，已屬過苛而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一節。按地方特別稅之開徵，既寓有分攤修復地方設施、天然景觀之意義，其公益之維護更重於業者之營運私益，量能課稅原則之適用，應以不致形成絞殺為度，以衡平業者之私益與住民之公益。由前述花蓮縣政府所提出之評估資料，可知108年12月一般業者採取大理石製成水泥之售價可達每公噸2,260元，並指出從經營策略以觀，非供自製水泥而係供銷售之採礦業者，可將稅負轉嫁於銷售價格上。上訴人持續以低價出售所採得之礦石，致不堪稅負，乃應從營運策略上思考如何增加其營收，尚難以其低價銷售獨厚下游廠商之私益考量，推稱本件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另上訴人指出於系爭自治條例所召開之審議會，與會之經濟部向被上訴人建議減低徵收價格，以免造成業者過度負擔，及應有核算機制，避免未來計徵標準浮濫制定等節，均屬本於經濟部立場為業者發聲所為之建議事項；另該部指出前揭報告引用該部數據製作「103年至107年花蓮縣及全台礦石生產量明細表」有引用錯誤情事，稽之該明細表係花蓮縣政府用以說明全國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幅度，均高於花蓮縣境內業者，即難以顯示花蓮縣礦石生產量及銷售量下滑與該縣提高稅率有正相關。以上經濟部與會所表達之意見，經核與系爭自治條例關於訂定稅率之裁量因素，欠缺具體關連性，不足以證立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以採取礦石每公噸課徵70元為違法、違憲。原審就此爭點雖未為探究並說明不予採取之理由，亦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前開經濟部之意見，亦未依職權調查評估報告資料之真實性，有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違法，亦有應調查事項未予調查，而構成判決理由不備之當然違背法令，應予廢棄等語，均不足採。
　㈣綜上，本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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